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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09:00 

地 點：知本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簡報室 

主 席：曾耀銘 校長                           紀錄：黃于倢 

主席致詞： 

壹、工作報告： 

一、106 年 10 月 13 日召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次撰寫會議」。 

二、106 年 10 月 24 日召開「高等教育教深耕計畫公聽會—與學生有約」。 

三、106 年 10 月 25 日繳交「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學校到校簡報會議」簡報資料乙份。 

四、預計 106 年 11 月 6 日由張永明副校長及教發中心主任林永權代表出席，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

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高東屏區域106年度延續性計畫(含全國性平臺)」第1次指導、

諮詢及執行暨管考委員會聯席會議。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一覽表 

提案序

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1 

本校 105 學年度

第 2 學期優良教

學、課輔獎助生通

過標準，請討論。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 8

位，評分方式採不計名投票，以通過不通過

為原則。 

依會議決議辦理。 

2 

遴選本校 105 學

年度第 2 學期優

良教學、課輔獎助

生，請討論。 

一、受推薦優良教學、課輔助理： 

(一)教學助理：賴嘉華、陳玉凰、張芷

琳，審查結果 3 位半數通過。  

(二)課輔助理：莊英發、蔡宜容、魏辰

晏、吳婉真、余宜庭、羅筱涵，審

查結果 5 位半數通過，1 位半數不

通過。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良教學、課輔助

理名單為： 

(一)應科系：賴嘉華、陳玉凰。 

(二)資管系：莊英發。 

(三)應數系：蔡宜容、吳婉真、余宜庭。 

(四)特教系：羅筱涵、張芷琳。 

 

106年10月25日公告優良

教學、課輔獎助生名單，

並核發獎勵金及獎狀乙

紙。 

3 

106學年度教學發

展委員會「教學諮

詢小組」遴選一

案，請審議。 

一、本次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

組」，由本次出席委員以投票方式，從

本校歷年優良教學教師名單中遴選出

五位，成員名單為靳菱菱老師、章勝傑

老師、曾世杰老師、張如慧老師、溫卓

謀老師，另兩位由受輔教師所屬學院

(中心)主管從本校歷年優良教學教師

名單中推薦。 

二、修正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

組」遴選及運作方式，送行政會議審

議。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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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議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新進教

師傳習團隊名

單，請討論。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傳習團隊依以下

之分配進行後續輔導： 

編

號 

學習者

學系 

學習者

姓名 

傳授者

學系 

傳授者

姓名 

1 特教系 林珮如 教育系 陳淑麗 

2 數媒系 林智祥 數媒系 翁漢騰 

3 
競技學

程 
王信民 

競技學

程 
陳秀惠 

4 華語系 蘇凰蘭 華語系 張學謙 

5 公事系 陳宗憶 公事系 柯志昌 

6 英美系 張雅蘭 英美系 曾瑞華 

7 英美系 高加州 英美系 曾瑞華 

8 資工系 李佳衛 資工系 張耀中 

9 資工系 賴盈勳 資工系 黃駿賢 

10 資工系 陳世曄 資工系 張耀中 

11 
通識中

心 
段人鳯 文休系 章勝傑 

12 
通識中

心 
王蕙瑄 特教系 曾世杰 

 

106年10月11日通知教師

傳習團隊，進行輔導實

施。 

5 

修正本校「創新教

學獎補助申請作

業要點」，請討

論。 

一、第六點修正為「申請及審核方式：申請

者應填具申請表，依各院、師資培育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期程提出申

請，各開課單位申請案由院(中心)審查

並公告審查結果。」。 

二、餘照案通過。 

三、本案修正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送行

政會議審議。 

6 

106 學年度第 1 學

期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社群審查標

準一案，請討論。 

授權由副教務長進行計畫審查，若有爭議送

教學發展委員會議複審。 

10 月 5 日公告通過教師教

學專業成長社群名單。 

7 

有關教學評量受

輔教師晤談紀錄

表內容與格式制

定一案，請審議。 

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理 

8 

高教深耕計畫完

整版計畫書撰寫

一案，提請討論。 

一、高教深耕計畫撰寫期程修正如下： 

日期 工作項目 

即日起 教務處補充佐證網頁資料(9

月 27 日前完成)，各撰寫單

位持續研撰計畫書內容 

9/30 教育部書面審查意見公告 

10/3 召開第一次撰寫會議 

10/11 繳交各面向第一次修正計畫

書 

10/13 召開第二次撰寫會議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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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繳交各面向第二次修正計畫

書 

10/27 完成完整版計畫書初稿 

10/27-11/3 完整計畫書初稿送教學發展

委員會審議 

10/30 召開面向主持人撰寫會議 

11/10 繳交完整版計畫書 

11/13-17 完整版計畫書定稿校對 

11/20 完整版計畫書陳校長核閱 

11/24 完整版計畫書函報教育部 

11/27 完整版計畫書送達教育部 

二、其餘照案通過。 

9 
全校課程改革方

案，請討論。 

一、課程架構： 

(一) 主架構不調整，內容增加彈性 

(二) 通識教育-28學分內增加 2學分(程

式設計)，理工學院已修過可免

修，修其他通識課 

(三) 院跨領域課程模組-跨領域統整性

課程跟在地與產業與國際視野(與

產推合作) 

(四) 各系之自由選修提撥 5 學分至所

屬學院統籌開課 

二、減授鐘點：新進教師及科技部計畫，其

他協助執行計畫不減他協助執行計畫

不減授。 

本次會議決議修改為： 

一、課程架構： 

(一) 主架構不調整，內

容增加彈性。 

(二) 通識教育-28 學分

內增加 2學分(程式

設計)，理工學院已

修過可免修，修其

他通識課。 

(三) 院跨領域課程模組

-跨領域統整性課

程，可與產推處合

作。 

(四) 前項課程由各學院

提供資源輔導所屬

系、學位學程各提

出至多兩門課程認

列為學院共同課程

供學生自由選修。 

(五) 請教務處安排院共

同課程開課時段。 

二、減授鐘點： 

依本校「獎勵新進教

師減授鐘點要點」第

二點及第三點：新進

教師本校任教年資未

滿三年之專任助理教

授執行科技部計畫且

擔任主持人者減授；

其他協助執行本校計

畫者不減授，惟成效

優良者可依「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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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學計畫回饋金獎

勵與分配要點」核發

獎勵金。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整版計畫書撰寫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說明： 

一、10 月 13 日召開第一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撰寫會議，並於 10 月 15 日繳交各面向第一次修

正計畫書。 

二、10 月 24 日召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公聽會（學生場次），相關學生的提問意見回饋，詳如

附件一。 

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初稿彙整如附件，請討論。 

決議： 

一、校務發展計畫概要請參考本校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及校務評鑑資料撰寫。 

二、執行全校型補助計畫將各相關全校型計畫成果皆納入撰寫，不限於教育部計畫。 

三、面向三提升高教公共性計畫由教務處與學務處互相支援共同撰寫。 

四、學生請參考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簡報，並提供相關改善意見至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版

討論專區供計畫撰寫單位參考。 

 

提案二：修正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組」遴選及運作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說明： 

一、依 106 年 9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教學發展委員會決議，進行修正。 

二、本校教學諮詢小組設置原因乃是為配合教育部計畫指標-針對評鑑未通過或教學評鑑不佳

教師後續追蹤與輔導之作法及成效。依本校「教學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設

置「教學諮詢小組」。教學諮詢小組成員 5 至 7 人，一年一聘，由教務長提供本校歷年優

良教學教師名單供本委員會遴選。 

三、教學發展中心調查各大學校院，教學諮詢小組執掌與遴選方式，如下表： 

校名 教學諮詢小組執掌 遴選方式 

輔英科技大學 提供全校教師學諮詢或問題診

斷，給予改善相關之建議輔助 

教師提出改善學計畫與支持其

實踐之歷程。 

本小組成員之遴選需由各學院與共同

教育中心推薦， 卓越發展進行審核作

業遴選條件須符合下列之一： 

（一）曾獲本校教學反應調查優良者。 

（二）曾獲本校教師評鑑學類優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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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獲得本校教材編纂、具研製學

檔案作等各類相關比賽獎者。 

（四）具教學諮詢相關專長之校內外家

者。 

政治大學 教學諮詢內容包含課程設計、教

材教法、教學工具運用、班級經

營、成績評量、師生互動等。 

一、個別諮詢會談 

二、教學錄影諮詢 

三、進班觀察分析 

校長自各學院遴聘一至二名教學諮詢

教師，聘期一年，得連續聘任。受推薦

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獲教育部頒發教學相關獎項之本

校專任或退休教師。 

二、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或教學優良獎項

之本校專任或退休教師。 

三、其他：具教學優良事蹟，足堪為楷

模之本校專任教師、退休教師、國內外

大學之專任教師，或專家學者。 

交通大學 工作執掌如下： 

一、提供教師教學品質之諮詢與

建議。  

二、規劃及推動精進教師教學之

各類工作坊。  

三、提供其他諮詢意見。 

教學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設置委員 11 至 13 名，由教務

長擔任召集人，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

執行秘書，以及各教學單位曾獲得傑出

教學獎教師組成。委員任期為兩年，均

無給職，得連任之。 

高雄大學 教學諮詢委員為無給職，其諮詢

內容如下： 

一、每週定期排定教學諮詢服務

一小時，以個別晤談或電話訪談

方式，提供新進教師及教學需協

助之教師教學相關之諮詢。 

二、將新進教師及教學需協助之

教師教學情況及問題詳實記

錄，以提供當事人、該學系及教

務處參考及評估。 

三、就個人教學心得，提供教師

教學經驗分享，並得就備課方

式、教學計畫與實際上課過程

等，錄製成教學觀摩影片，供本

校其他教師參考。 

四、出席本校召開之教學諮詢委

員會議。 

教學諮詢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一、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委員會主

席。 

二、推舉委員：教學諮詢委員由各學院

自行推舉三至五名專任教師，並由教務

處簽請校長同意後敦聘之，聘期為一

年。 

三、必要時得邀請一至二名校外具有教

學諮詢專長之專家為委員會委員。 

銘傳大學 諮詢輔導教師應由具備下列各

項條件之專任教師遴選之： 

 一、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 

依本辦法應受教師教學諮詢輔導之對

象為教師教學反應評量學期平均成績

未達七十分者，或教師評鑑之教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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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教學評量成績優異者。 成績未達標準者，及各教學單位建議之

專任教師。 

四、是否需修正本校「教學諮詢小組」之職責與遴選方式，請鈞長討論。 

決議： 

 

一、修正本校「教學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本委員會為提升教學品質，另設「教學

諮詢小組」，輔導「國立臺東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之教師。教學諮

詢小組成員，一年一聘，由教務長提供本校歷年傑出教學教師名單，供受輔教師選擇。

作為該教師之輔導教師。 

二、修正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組」遴選及運作方式，送行政會議審議。 

 

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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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高等教育深耕公聽會-學生提問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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